
   
 
 
 
 
 

 

金怡均，女，三十多岁，兰州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二零一
一年十二月七日遭兰州市国保大队恶警非法绑架后关押在兰州
市第一看守所。 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作为一名律师，她到兰州监狱帮助
去接因修炼法轮功被无辜冤判八年已到期的邵颜波。出狱时会宁
县公安局企图劫持邵颜波。金律师为伸张正义，伸出了她的援助
之手，帮助家人把冤狱期满的法轮功学员邵颜波接回家。 

当年二十多岁的邵颜波，是西北师范大学体育系学生，九九
年去北京上访，被安宁分局非法拘留十五天，后被学校强行休学。
邵颜波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被兰州国安绑架、非法判刑八
年。八年冤狱，邵颜波本人饱受邪党迫害，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灾
难。邵彦波的父亲思儿心切，在生活和迫害的多重压力下于二零
零六年早早离开了人世，多年来只有其母一人生活，生活异常艰
难。 

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多，会宁县公安局不但不让监狱放
人，还伙同省、市“610”（类似盖世太保的一个机构）及公安
二十多人威胁、恐吓、威逼接邵颜波的家人和朋友，并叫来兰州
巡警，进行非法跟踪、照相、摄像等。叫人愤慨的是，居然连律
师也跟踪并绑架了金怡均。 

八号中午，兰州市国保大队席明杰等七、八个便衣，私闯民
宅、非法抄家，抢劫了金律师的私人物品，并恐吓其家人要对金
律师判刑。其中有一女人，称自己是张老师，电话是：
13399311618。 

我们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共同制止这场对金律师的无辜迫
害！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辜迫害！ 

立即无条件释放律师金怡均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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